
安徽建筑大学教务处

校教函〔2019〕166 号

安徽建筑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相似性检测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

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0 号)等文件要求，为

加强本科生学术道德建设，培养创新意识和诚信品质，提升

毕业论文质量，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采取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原则，防止学术不端行

为。各学院要加强本科生学术道德和诚信教育，提高自律意

识；明确职责，落实责任，严格把关，保证质量。

第三条 除涉密外，所有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均须按

照本办法进行相似性检测，检测通过后方可进行论文评阅和

答辩。

第二章 组织实施

第四条 毕业论文相似性检测工作由教务处（招生办）负

责组织、协调和监督，学院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第五条 检测对象为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检测内容为毕业

论文封面、目录、正文部分(不含材料与方法、案例)和参考



文献；检测时间为每年毕业论文答辩前，具体时间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

第六条 学校采用“大学生论文检测系统”对毕业论文（设

计）相似性进行检测。

第三章 结果认定

第七条 学生提交的毕业论文（设计）检测结果“总文字

复制比”小于等于 30%视为通过检测，学生可参加答辩，毕

业论文是否需要修改由指导教师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第八条 两次检测后“总文字复制比”大于 30%且小于 50%

的学生，不得参加正常答辩，指导教师应根据检测结果及时

指导学生进行至少一周的修改，修改后的毕业论文（设计）

是否可以参加二次答辩由学院决定，参加二次答辩的论文在

第二次集中答辩前一周进行第三次查重，查重不合格的学生

自动延长学制。

第九条 第二次检测后“总文字复制比”大于等于 50%的

学生，取消该毕业生当年毕业论文（设计）答辩资格，该生

须重做毕业论文（设计）。

第十条 申报校级（含院级）及以上等级优秀本科毕业论

文（设计）必须经过相似性检测，且检测结果“总文字复制

比”小于等于 15%。

第十一条 学生或指导教师如对检测结果提出异议，应由

学院组织专家进行鉴定，根据鉴定结果提出处理意见并报教

务处（招生办）。

第四章 工作要求



第十二条 上传到系统进行检测的毕业论文（设计）必须

与学生实际作品一致，否则取消答辩资格。

第十三条 系统仅用于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检测工作，

严禁使用该系统进行收费检测或对其他论文进行检测。使用

人员在相似性检测工作启动后应立即登录并修改密码，且在

系统使用过程中，须对用户信息、检测内容、检测结果等严

格保密。

第十四条 学院可结合本学院学科专业特点，制定更加详

细的实施细则，但总文字复制比例不应高于本实施办法的规

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安徽建筑

大学本科学生毕业论文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实施办法》（校

教字〔2017〕1 号）同时废止，由教务处（招生办）负责解

释。


